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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科院农业科研职称资格条件汇总表 

  一、学历、资历要求 

初级 中  级 副  高 正  高 

中专 
 

取得初级后满 4 年参评 
取得中级后满 5 年参评 

取得副高后满 5 年，按破格条件参评 
大专 

本科 满 1 年初定 

取得副高后满 5 年参评 硕士 工作之月初定 取得初级后满 2 年参评 

博士 
 

工作之月初定 取得中级后满 2 年参评 

博士后 进站当月初定 进站可参评 进站前已取得副高职称者可直接参评 

 
  

申报试验发展与转化应用类人员须从事试验发展与转化应用工作满 3 年，申报科技管理研究类人员

须从事科技管理工作满 3 年 

 二、专业技术工作能力要求 

中  级 副  高 正  高 

应用基

础研究

与技术

开发 

参与应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类科

研项目（课题、任务），能够独立承

担某一方面研究工作，并取得具有科

学意义或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作为主持人，承担省级以上应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类科研

项目（课题、任务）1 项；或者作为创新团队成员，以第 2

完成人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主持的省级以上应用基础研究与

技术开发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 

作为主持人，承担国家级应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或者作为创

新团队成员，以第 2 完成人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主持的国家级应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类科研

项目（课题、任务）1 项。 

试验发

展与转

化应用 

参与试验发展与转化应用类科研项

目（课题、任务），并为科技成果形

成和应用提供支持和服务。 

作为主持人，承担省级以上试验发展与转化应用类科研项目

（课题、任务）1 项；或者作为创新团队成员，以第 2 完成人

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主持的省级以上试验发展与转化应用类

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 

作为主持人，承担国家级试验发展与转化应用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或省级以上试验

发展与转化应用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重大横向委托试验发展与转化应用类科研项目（课

题、任务）共 3 项，其中省级以上项目 2 项；或者作为创新团队成员，以第 2 完成人参与所在

团队带头人主持的国家级试验发展与转化应用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 

农业政

策与科

技管理

研究 

参与农业经济与科技管理类科研项

目（课题、任务），并取得具有一定

经济、社会或科技效益的研究成果。 

1. 农业政策研究类：作为主持人，承担省级以上农业政策与

科技管理研究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或者作为创新

团队成员，以第 2 完成人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主持的省级以

上农业政策与科技管理研究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 

2. 科技管理研究类：作为主持人，承担省级以上农业政策与

科技管理研究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或市（厅）级以

上农业政策与科技管理研究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3 项。 

1. 农业政策研究类：作为主持人，承担国家级农业政策与科技管理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或省级以上农业政策与科技管理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2 项；或者作为创新团队成员，以

第 2 完成人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主持的国家级农业政策与科技管理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 

2. 科技管理类：作为主持人，承担国家级农业政策与科技管理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1 项

或省级以上农业政策与科技管理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2 项或市（厅）级以上农业政策与科

技管理类科研项目（课题、任务）5 项。 

 
三、业绩成果要求 

中  级 副  高 正  高 

 —— 符合下列（一）、（二）条件之一  符合下列（一）、（二）条件之一 

 —— 

（一）获得科学技术奖、技术推广奖、人文社会科学奖或专利奖：国家奖

主要完成人、省（部）级一等奖前 7 名、省（部）级二等奖前 5 名、省（部）

级三等奖或市（厅）级一等奖前 2 名、市（厅）级二等奖第 1 名。 

创新团队所在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或创新团队带头人为第 1 完成人，获得上

述成果的团队成员排名，按去除非团队成员后的排名名次予以认定。 

（一）获得科学技术奖、技术推广奖、人文社会科学奖或专利奖：国家奖主

要完成人、省（部）级一等奖前 5 名、省（部）级二等奖前 3 名、省（部）级

三等奖或市（厅）级一等奖第 1 名。 

创新团队所在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或创新团队带头人为第 1 完成人，获得上述

成果的团队成员排名，按去除非团队成员后的排名名次予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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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报类别分别取得下列相应代表性业

绩、成果。 
（二）根据申报类别分别取得下列相应代表性业绩、成果。 （二）根据申报类别分别取得以下相应代表性业绩、成果。 

应用基

础研究

与技术

开发 

具备下列（1）~（2）之一： 

（1）第 1 作者发表学术论文代表作 1 篇；或

者以主要作者（前 3）发表学术论文代表作 3

篇，其中国内期刊论文不少于 1 篇；或者参

加全国性学术会议 3 次以上，并在学科组作

1 次学术交流或报告。且论文或报告已在成

果获奖、平台评估等中发挥支撑作用或形成

与下列条件 2-3 关联度密切的评价意见。 

（2）作为完成人，获得的专利、著作权、专

有技术（技术秘密），育成的新品种，研制

的新兽药、农药、肥料、产品、装备等知识

产权成果实现转化应用，其中至少 1 项实施

许可、转让，实现创收 5 万元以上。 

（3）作为完成人，形成的新品种、新技术、

新模式等成果被列为县级以上政府主导（主

推）技术（品种、模式）名录。 

具备下列（1）~（2）之一： 

（1）第 1 作者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代表作 3 篇，其中国内期刊

论文不少于 1 篇，且论文已在成果获奖、平台评估等中发挥支撑作用

或形成与下列条件①-③关联度密切的评价意见；或者以专著作者、

译著作者或主编、副主编，出版专著、译著或编著 1 本以上，且专著、

译著或编著获得市（厅）级以上资助或奖励。 

（2）第 1 作者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代表作 2 篇，其中国内期刊

论文不少于 1 篇，且论文已在成果获奖、平台评估等中发挥支撑作用

或形成与下列①-③关联度密切的评价意见。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排名前 3，获得的专利、著作权、专有技术（技术秘密），育成的

新品种，研制的新兽药、农药、肥料、产品、装备等知识产权成果实

现转化应用，其中至少有 1 项实施许可、转让，实现单项创收 5 万元

以上或累计创收 10 万元以上。作为第 1 完成人取得上述成果的，收

益阈值减半。 

②排名前 2，形成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等成果被列为省（部）

级以上政府主导（主推）技术（品种、模式）名录。 

③排名前 2，研究开发的产品、方法等形成省（部）级技术标准（规

程、规范）或者通过省（部）级评价（鉴定）。 

创新团队成员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获得上述①-③成果的，排名限值顺延 1位。 

具备下列（1）~（2）之一： 

（1）第 1 或通讯作者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代表作 5 篇，其中国内期刊论文

不少于 2 篇，且论文已在成果获奖、平台评估等中发挥支撑作用或形成与下列

条件①-③关联度密切的评价意见；或者以专著作者、译著作者或主编、副主编，

出版专著、译著或编著 2 本以上，且专著、译著或编著获得省（部）级以上资

助或奖励。 

（2）第 1 或通讯作者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代表作 3 篇，其中国内期刊论文

不少于 1 篇，且论文已在成果获奖、平台评估等中发挥支撑作用或形成与下列

①-③关联度密切的评价意见。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排名前 2，获得的专利、著作权、专有技术（技术秘密），育成的新品种，

研制的新兽药、农药、肥料、产品、装备等知识产权成果 2 项并实现转化应用，

其中至少有 1 项实施许可、转让，实现单项创收 10 万元以上或累计创收 20 万

元以上。 

②第 1 完成人，形成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等成果被列为省（部）级以上

政府主导（主推）技术（品种、模式）名录。 

③第 1 完成人，研究开发的产品、方法等形成省（部）级技术标准（规程、规

范）或者通过省（部）级评价（鉴定）。 

创新团队成员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获得上述①-③成果的，排名限值顺延 1 位。 

试验发

展与转

化应用 

具备下列（1）~（3）之一： 

（1）参与集成创新、试验示范、熟化应用等

研究工作，形成的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
取得一定的经济、社会或生态效益，有力支
撑县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基地或园区。 

（2）研究开发的检测技术、试验方法、信息
技术或研制改进的仪器设备等形成市（厅）
级以上技术标准（规程、规范）或者通过市
（厅）级评价（鉴定）。 

（3）基础性科研、科技服务等工作，获得服
务对象满意评价，取得一定的经济、社会或
生态效益，获得县级以上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或被主管部门通报表彰。 

具备下列（1）~（3）之一： 

（1）排名前 3，集成创新、试验示范、熟化应用形成的科技成果应用

于生产，有力支撑市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基地或园区。 

（2）排名前 3，研究开发的检测技术、试验方法、信息技术或研制改

进的仪器设备等形成省（部）级技术标准（规程、规范）或者通过省

（部）级评价（鉴定）。 

（3）排名前 2，开展的基础性科研、科技服务等工作，获得服务对象

高度评价，取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或生态效益，获得市级以上主流媒

体宣传报道或被主管部门通报表彰共 2 次以上。 

创新团队成员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获得上述成果的，排名限值顺延 1 位。 

具备下列（1）~（3）之一： 

（1）排名前 2，集成创新、试验示范、熟化应用形成的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取

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或生态效益，有力支撑省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基地或

园区。 

（2）排名前 2，研究开发的检测技术、试验方法、信息技术或研制改进的仪器

设备等形成省（部）级技术标准（规程、规范）或者通过省（部）级评价（鉴

定）。 

（3）第 1 完成人，开展的基础性科研、科技服务等工作，获得服务对象高度评

价，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或生态效益，获得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宣传报道或被

主管部门通报表彰共 3 次以上。 

创新团队成员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获得上述成果的，排名限值顺延 1 位。 

农业政

策与科

技管理

研究 

同时具备下列（1）和（2）： 

（1）第 1 作者发表学术论文代表作 1 篇，且

论文已在成果获奖、平台评估、政策制定或

管理服务工作等中发挥支撑作用或形成与下

列条件 2 关联度密切的评价意见。 

（2）参与形成的调研报告、咨询建议、科普

成果、设计方案、技术报告等被县（处）级

以上党委、政府或单位采纳应用，产生一定

的经济、社会或科技效益；或者科技管理研

究形成成果被县（处）级以上单位（部门）

采纳应用。 

同时具备下列（1）和（2）： 

（1）第 1 作者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代表作 3 篇，其中国内期刊

论文不少于 1 篇，且论文已在成果获奖、平台评估、政策制定或管理

服务工作等中发挥支撑作用或形成与下列条件（2）关联度密切的评

价意见；或者以专著作者、译著作者或主编、副主编，出版专著、译

著或编著 1 本以上，且专著、译著或编著获得市（厅）级以上资助或

奖励。 

（2）排名前 3，形成的调研报告、咨询建议、科普成果、设计方案、

技术报告等被市（厅）级以上党委、政府或单位采纳应用，产生较好

的经济、社会或科技效益；或科技管理研究形成成果被市（厅）级单

位（部门）采纳应用。 

创新团队成员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获得上述成果的，排名限值顺延 1 位。 

同时具备下列（1）和（2）： 

（1）第 1 或通讯作者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代表作 4 篇，其中第 1 作者不少

于 2 篇，国内期刊论文不少于 1 篇，且论文均已在成果获奖、平台评估、政策

制定或管理服务工作等中发挥支撑作用或形成与下列条件（2）关联度密切的评

价意见；或者以专著作者、译著作者或主编、副主编，出版专著、译著或编著

2 本以上，且专著、译著或编著获得省（部）级以上资助或奖励。 

（2）第 1 完成人，形成的调研报告、咨询建议、科普成果、设计方案、技术报

告等被市（厅）级以上党委、政府、单位（部门）采纳应用，产生显著的经济、

社会或科技效益；或者科技管理研究形成成果被市（厅）级以上党委、政府、

单位认定为优秀成果。 

创新团队成员参与所在团队带头人获得上述成果的，排名限值顺延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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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格条件 

中级 副高 正高 

取得研究实习员职称后，业绩突出，年度考核至少有 1 次优秀，且具备下

列条件之一的，可提前 1 年申报助理研究员职称： 

取得助理研究员职称后，业绩突出，年度考核至少有 1 次优秀，其中，应

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人员具备下列 1、2、3、5、8 之一；试验发展与转

化应用人员具备下列 1、4、5、6、8 之一；农业政策与科技管理研究人员

具备下列 1、7、8 之一的，经由 2 名正高级同行专家推荐，可提前 1-2 年

申报副研究员职称： 

取得副研究员职称后，不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

士以上学位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满 5 年者，或具有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从事农业科学研

究工作满 3 年者，须获得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前 8

名或二等奖前 5 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 3 名或省

（部）级二等奖前 2 名或省（部）级三等奖第 1 名，

且年度考核至少有 1 次优秀，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的，可由 2 名正高级同行专家推荐破格申报： 

1.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获得市（厅）级科学技术奖、技术推广

奖、专利奖或人文社会科学奖三等奖以上。 

2.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5），获得的专利、著作权、专有技术（技术

秘密），育成的新品种，研制的新兽药、农药、肥料、产品、装备等知识

产权成果实现转化，其中至少 1 项实施许可、转让，实现创收 10 万元以上。 

3.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形成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等成果

被列为市（厅）级以上政府主导（主推）技术（品种、模式）名录。 

4.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集成创新、试验示范、熟化应用形成的

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取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或生态效益，有力支撑市级以

上产业化龙头企业、基地或园区。 

5.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研究开发的检测技术、试验方法、信息

技术或研制改进的仪器设备等形成市（厅）级以上技术标准（规程、规范）

或者通过市（厅）级评价（鉴定）。 

6.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开展的基础性科研、科技服务等工作获

得服务对象高度评价，取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或生态效益，获得市（厅）

级以上主流媒体宣传报道或被主管部门通报表彰。 

7. 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形成的调研报告、咨询建议、科普成果、

设计方案、技术报告等被县（处）级以上党委、政府或单位采纳应用，产

生较好的经济、社会或科技效益。 

8. 科技管理研究形成成果被县（处）级以上单位（部门）采纳应用。 

9. 获得县（区）级以上党和政府授予的道德模范称号、先进工作者等。 

1. 获得科学技术奖、技术推广奖、人文社会科学奖或专利奖等奖励：国家

级一等奖前 7 名、国家级二等奖前 5 名、省（部）级一等奖前 5 名、省（部）

级二等奖前 3 名、省（部）级三等奖或市（厅）级一等奖第 1 名。 

2. 作为第 1 完成人，获得的专利、著作权、专有技术（技术秘密），育成

的新品种，研制的新兽药、农药、肥料、产品、装备等知识产权成果实现

转化应用，其中至少有 1 项实施许可、转让，实现单项创收 5 万元以上或

累计创收 10 万元以上。 

3. 作为第 1 完成人，形成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等成果被列为省（部）

级以上政府主导（主推）技术（品种、模式）名录。 

4. 作为第 1 完成人，集成创新、试验示范、熟化应用形成的科技成果应用

于生产，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或生态效益。 

5. 作为第 1 完成人，研究开发的检测技术、试验方法、信息技术或研制改

进的仪器设备等形成省（部）级以上技术标准（规程、规范）或通过省（部）

级评价（鉴定）。 

6. 作为第 1 完成人，开展的基础性科研、科技服务等工作获得服务对象高

度评价，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或生态效益，获得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宣传

报道或被主管部门通报表彰共 2 次以上。 

7. 作为第 1 完成人，形成的调研报告、咨询建议、科普成果、设计方案、

技术报告等被市（厅）级有关单位（部门）采纳应用。 

8. 获得市（厅）级以上党和政府授予的道德模范称号、先进工作者、突贡

专家等。 

1. 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前 5 名、二等奖前 3 名，省

（部）级一等奖前 2 名，省（部）级二等奖第 1 名。 

2. 作为第 1 完成人，形成的调研报告、咨询建议、

科普成果、设计方案、技术报告等被省级以上党委、

政府或单位（部门）采纳应用，产生巨大的经济、社

会或科技效益。 

3. 做出重大科学发现，取得重大科学技术突破，创

造巨大经济或社会效益，为农业产业发展做出卓越贡

献。 

4. 获得省（部）级以上党和政府授予的道德模范称

号、先进工作者、突贡专家、特贴专家等。 

注：本表由《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2020〕21 号）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人员高级职称申报条件（试行）》（苏农院字〔2021〕8 号）相关要求汇总简化而成，具体请以文件为准。 

附则： 


